
教學傑出暨優良獎行政業務作業流程 

 

一、 時程 

 
1.發二份函致各學院及總教學中心，請其推薦下列名單： 

 (1) 請各院級單位推派評審委員-專任教師代表（非候選

人）、學生代表各一人 

 (2)請各院級單位推薦教學傑出獎教師候選人若干人（依辦法

規定比例推薦） 

2.如有修改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辦法或評審實施細則應提教務

會議通過並上簽呈請校長批示後，方可施行 

1. 召開該學年度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評審委員會議 

2. 會後，製作會議記錄 

3. 撰寫得獎新聞稿，得獎人提供照片電子檔、與撰寫傑出事

蹟，送請主任教務長確認內容後，送秘書室發刊。 

4. 發放獎金：確認經費來源後造冊申請獎金撥入得獎人薪資

帳戶，卓越教學計畫經費需檢附經分表及印領清冊（經費

來源：92、93 學年校管理費，94 學年校結餘款，95、96、

97、98 學年卓越教學計畫經費） 

1. 通知得獎人頒獎時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2. 於新進教師研習會上（教學發展中心主辦）、校慶上（需

於校慶籌備會中提案）或是本校教師節活動中（人事室主

辦）安排頒獎事宜 

1. 確定推薦代表名單後，發送會議通知及候選人推薦資料予

各評審委員代表參考（email 及書面），學生代表請系/所轉

教學生本人 

2. 院級推薦代表名單如需異動，應請院重新推薦，非由推薦

代表自行決定代理人，以昭公信。 

3. 製作評審委員立牌、候選人選票、會議資料 

4. 訂製獎座，請廠商提供 DM 並與教務長確認後訂製。 

5. 分配同仁工作及召開會議（中心同仁全員協助） 

 

 

三月上旬 

五月中旬/下旬 

五月上旬 

九月上旬/中旬 

 

 

 



二、 會前會 

四月底前與主任、教務長確定該學年度會議進行之模式及所需提供之資料 

 


